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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倍受国内法律界人士关注的被处罚律师诉A省司法厅行

政诉讼案在H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二审开庭。以维护

中国律师合法权益而称著的王工律师在耄耋之年再度出征，

为A省被处罚律师L抗辩。 一、谁相信司法厅会当庭撒谎？ 出

人意料的是，二审法院对本案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审理，甚至

对在一审中已经质证的证据，也拿出来让各方当事人再发表

一下质证意见。当上诉人即被处罚律师提出在一审中对被处

罚律师遭遇刑讯逼供的证据，原、被告双方均无异议，一审

法院就不应该认为这些证据“没有证明力”时，被上诉人

即A省司法厅的代理人马上声明“我们在一审中对这些证据

提出过异议”。被处罚律师立即拿出一审庭审笔录，向法院

展示：在一审庭审笔录第30页第四行，司法厅的代理人明确

表示对上诉人的“证据1-2无异议”，司法厅的代理人只好闭

嘴。 而在被处罚律师提出司法厅未经立案调查并作出处罚，

就提前八个月扣押律师执业证书，是严重的程序违法时，司

法厅的代理人马上反对说：“我们没扣过上诉人的证，我们

至今也没见过上诉人的执业证书”。被处罚律师只好马上再

次拿出一审庭审笔录，翻到第10页和第31页向法庭展示：司

法厅在一审中已经承认扣证，只是说扣证“不是处罚”而是

“暂缓注册”，是“习惯性做法”。被处罚律师庭后向笔者

称：“想不到司法厅连这个最基本的事实都敢否认，这充分

说明他们是在二审中才认识到提前扣证的行为是程序违法，



他们就不敢承认了”。 对于被处罚律师提到司法厅违反最高

人民法院向媒体发出的新闻限令，在一审尚未开庭前就向媒

体发出新闻通稿，并请省内十余家小报，按照司法厅的通稿

内容对案件作出评论性和结论性报道时，司法厅的代理人更

是振振有词地当庭答辩，称自己从未向媒体发出什么“新闻

通稿”，“上诉人所谓答辩人‘动用媒体向法院施压’纯属

无稽之谈”。而当被处罚律师举出司法厅组织宣传处发给一

记者的新闻通稿时，司法厅的代理人才不再狡辩。 二、司法

厅代理人在法庭上的一声叹息。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在于司

法厅有无权力认定律师的行贿行为是否构成行贿。 在本案进

入行政诉讼前，司法厅一直认为被处罚律师犯的不是《刑法

》上的“行贿罪”，而是“行政处罚意义上的行贿”，而当

被处罚律师在一审诉讼期间问及司法厅所称的“行政处罚意

义上的行贿”的构成要件是什么？与《刑法》第三百八十九

条规定的“行贿罪”和《律师法》第四十四条第八项规定的

律师向法官“请客送礼”有何区别时，司法厅又回避了这个

问题，只说是自己无权认定，但他们依据的是颍东区法院对

几个刑事被告的判决书，那就是他们唯一的“核心证据”。

现在，被处罚律师上诉称司法厅的“核心证据”是对他人的

刑事判决，不是对被处罚律师的刑事判决，司法厅不能拿法

院对张三的判决来认定李四犯罪，并出示了中国老教授协会

政法专业委员会于2007年9月30日针对本案出具的《专家论证

报告法律意见书》，该《意见书》也认为“直接将刑事案件

中认定他人的事实适用于认定律师行贿是难以成立的”。至

此，司法厅的代理人只好又称自己有权认定律师行贿，并在

法庭上叹息：“试问，如果司法厅无权认定律师行贿，那么



还有谁有权认定律师行贿？” 被处罚律师C立即响应说，“

被上诉人代理人问得好，今天进行的是行政诉讼，司法厅应

当对自己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举证，现在连你们自己都不

知道谁有权认定律师行贿，你们又凭什么认定上诉人的行为

构成行贿呢？而另一名被处罚律师则告诉司法厅的代理人：

“既然被上诉人也认为自己所处罚的‘行贿’就是《刑法》

中的‘行贿’犯罪，在这里只有轻重之分，没有‘行政行贿

’和‘刑事犯罪’之区别，那么，我就告诉你们，《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

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换言之，那就只有

人民法院才有权力认定律师的行为是否构成行贿犯罪，而你

们司法厅没有这个权力！” 三、游走于法律之上，司法厅的

权力大无边？ 基于司法厅坚持认为自己可以超越《宪法》和

法律的规定，代人民法院对律师的行为是否构成行贿行使“

专属审判权”，被处罚律师要求司法厅的代理人就司法厅认

为的“律师行贿”行为的构成要件和适用法律作出说明，司

法厅的代理人称，这个“行贿”的构成要件与《刑法》中行

贿罪的构成要件是一样的，适用的就是《刑法》第三百八十

九条的规定。 被处罚律师L说：“十分感谢司法厅的代理人

终于在‘行贿是一个罪名’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与上诉人走到

了一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规定的行

贿罪主要构成要件就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那么，请司

法厅的代理人举出证据，证明上诉人谋取了哪些‘不正当利

益’？” 司法厅的代理人考虑再三，终于说：“你违反了《

律师法》第四十五条第（二）项的禁止性规定，就是谋取不

正当利益”。 被处罚律师说：《律师法》第四十五条第（二



）项是关于律师“向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工作人

员行贿”的禁止性规定，与“不正当利益”无关，你这不是

等于在说“因为你行贿，所以你就是行贿”吗？这在逻辑上

太混乱了。 被处罚律师L说：比如我与法官巩某的交往过程

中，我女儿上学他给了一千元的贺礼，他儿子上学我拿了两

千元的贺礼，他家搬家我拿了一千元的贺礼，我家搬家他也

拿了一千元的贺礼，另外还送给我一台价值四千多元的多功

能电子防盗门铃，我又从未请巩为我办过任何事，更别说案

件了，这些情况都有证据在卷，被上诉人在一审质证时也没

提出异议，请问被上诉人凭《刑法》的那一条来认定我行贿

了？ 司法厅的代理人无言以对。 庭审之后，被处罚律师对笔

者说：司法厅总以为自己对于律师的行政权力可以游走于法

律之上，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当一种行政权力大到无边

无际的时候，就应当引起国家立法机关的注意了。诚如王工

律师所言：“中国，是个公权力特别发育、茁壮、发达国。

以律师制度律师行业为例，可以长时段成为世界范围甚罕见

的无律师国。发展即使需要，也必须在公权力卵翼附属和管

治下生存，从本质上看，律师决不含括在公权力之列，而属

私权利范畴，所以律师制度在统治者看来，是可以要，也可

以不要，一言可存，一言可废的，至于律师行业，那就注定

高度危险，危如累卵。而今后，中国律师事业也只有随民主

民权，随权利的成长而成长，这是历史宿命，同发达国没有

可比性。” 四、行政处罚适用国际惯例？ 基于被处罚律师在

上诉状中的要求，审判长希望司法厅的代理人对《律师法》

第四十四条第八项规定的“律师向⋯⋯法官送礼”和第四十

五条第（二）项规定的“律师向法官⋯⋯行贿”的区别作出



说明。司法厅的代理人颠三倒四、前后矛盾地“依里哇啦”

了一番，没有人听得懂。审判长又问：这些都是你个人的认

识，我问的是有没有配套的司法解释？司法厅的代理人称：

没有，不过国际上对律师要求都比较严格，我们是根据国际

惯例对律师从严要求的。 被处罚律师发表了不同意见：《律

师法》第四十四条第（八）项规定的向法官送礼是指违反执

业纪律向法官送钱送物，但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只能作出一年以内的停止执业处罚。而法官与律师之间存

在亲友关系的互相赠予且没有具体请托事项的正常交往，不

在此列。第四十五条第（二）项规定的律师向法官行贿，是

指律师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法官送钱送物的行为，依法

应由人民法院针对律师的行贿行为作出判决确认后，再由司

法行政机关根据情节轻重，确定是否吊销执业证书。这就是

二者之间的区别。 另一被处罚律师则称：我只知道《行政处

罚法》第三条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

行政处罚无效”，从未听说过行政处罚适用国际惯例的。请

问被上诉人：你们下送上迎，去上级机关“请示工作”，请

吃一顿饭就花掉一万多块钱是不是“国际惯例”？厅长家里

的红白喜事你们送的礼金算不算行贿？如果按照你们认定行

贿的标准，在中国凡是与当官的亲友互相往来的都是行贿，

凡是当了官收受亲友礼品的也都是受贿，如此说来，中国包

括你们厅长在内的所有官员都应当抓起来以受贿论处。因为

我不相信有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一个亲友来往的官员存在。 

五、古今中外法制史上最“牛”的行政处罚 被处罚律师C对

照法律条文在法庭上列举了司法厅行政处罚在内设程序如立

案、调查、听证等方面存在的十大违法之处，而被处罚律师L



则对照法律条文在法庭上列举了司法厅在行政处罚程序和实

体上的十八个违法问题，除去重复之处，两者合计二十六处

，可谓“违法无处不在”。依照法律规定，只要有其中之一

确属违法的，这个行政处罚就应当撤销。而这二十六个违法

之处不仅是实实在在的违法，并且司法厅的代理人对这些违

法之处在法庭上也是无言以对的。而就这样一份处处违法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不仅得到了复议机关的维持，并且还得到

了一审法院的维持，这在古今中外法制史上也是罕见的。被

处罚律师L说：重庆有一个最“牛”的钉子户，而A省司法厅

的这份处罚决定书，甚称古今中外法制史上最“牛”的行政

处罚。如果通过行政诉讼都撤销不了，全国人大就可以考虑

废止《行政诉讼法》了，因为它已经不能起到“保护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作用了。 六、二十年后重提

“法大还是权大”？ 1988年3月1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向全

世界听众传播了这样一条消息：在中国七届人大二千九百多

名代表中，有四名律师，安徽的代表王工是其中之一。 此前

六届人大，没有一位律师代表，“从零到四”，对此《法制

日报》给予了高度评论：“这是历史的一页，令人鼓舞的一

页，这是我国律师的骄傲！” “在西方，没有律师参加的议

会一定会成为新闻，在中国，有律师参‘议会’也成了新闻

，而且王工就是这个新闻中的新闻人物”，也正是在这次会

议上，王工等32名代表建议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有几句话王工几乎是高声呼喊：“民

大还是官大？法大还是权大？我们的口号是人民万岁，宪法

神圣，一切权力归人民！” 新华社为此发了通稿，1988年第5

期《民主与法制》杂志中《关于中国民主的报告》一文描绘



道：“安徽代表王工以他宏亮的男高音4次起身发表意见，把

闭幕前的大会推向高潮⋯⋯”。此后，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

王工为中国律师维权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辽宁台安县

三律师“包庇案”到湖南衡阳彭杰律师“玩忽职守”案，从

福建南平黄大旺律师“诬陷”法院副院长案到广东谢文彬律

师诉广东省司法厅行政不作为案，无不留下王工律师的身影

。 从1988年至今已有二十个年头，耄耋之年的王工在H市中

级法院的法庭上，再次呼吁：“贵院正审的被处罚的L律师案

映射出：权大于法依然，官大于民依然，这决不是全国人民

和律师所希望的，我国什么时候才能民大于官、法大于权呢

？民主、法制、宪政、人权等等，为什么不能因为人人即每

个人的主观努力按中共十七大报告新表述：“又快又好”地

降临大陆，包括江淮大地？” 被处罚律师L称：司法厅认定

我代理E公司案件期间送给法官董某一万元钱的事，是根本不

存在的，这不仅因为我从没代理过E公司的案件，当时我甚至

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E公司存在。我是在“欣弗”事件之后

才知道真有一个E公司的，但我至今也不知道这个公司的确切

地址，甚至不认识这个公司的任何一个人，我又怎么可能代

理这个公司的案件给董某送一万元钱呢？省司法厅连这些最

基本的事实都不清楚，又凭什么认定我在代理E案件时送给董

某一万元钱了呢？如果司法厅去F市中院查明我代理过E公司

的案件，别说是吊销执业证书，就是枪毙我也服气。 鉴于这

个问题在法庭提出后，司法厅的代理人无言以对，王工说：

“一审判决为‘恶判’，司法厅的处罚为‘恶罚’，一审明

知本案无直接证据并未经质证认定，岂非‘恶判’？如果F市

三法官各咬L‘给钱10万’，颍东区法院如果认定L各送‘法



官10万’呢？一审也信？” 王工在法庭上说：“‘吾爱吾师

，吾尤爱真理’，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律师执业违纪违

法案件查处工作通知》（2004）不是指明：‘违纪违法律师

，包括向法官行贿并经法院判决生效，确认属实，必须按权

限作出处理’么？接着不是又发了《违纪违法律师查处工作

中需要把握的几个问题》么？不是要求‘宽严相济’，维护

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么？难道‘判决属实’是必要条件不

必要？难道对L可不适用？难道维护中央地方上下级关系，可

以说话不算数打自己耳光？ 恕同意中国政法大学、中国老教

授协会杨铮、张树义、张淑兰（女）三教授法律意见书：一

、行政处罚决定事实不清，二、行政处罚程序违法。 恕同意

北大法律信息网发表严伟国、周帆《对中国律师最有益的忠

告》，特别是‘超出处罚期间所做处罚无效’‘法律面前A

省司法厅为何不能人人平等？忠告计8点都可供被告借鉴、反

思。” 最后，王工律师提出了解铃系铃的三个方案，其中之

一为“最高法院已经提出行政诉讼可以和解。本案为何不能

在贵院主导下在安徽地区率先垂范？原、被告双方绝非敌我

矛盾。我国官本位体制影响下，难道民官内部矛盾注定不能

和谐解决？” 法庭十分认真地听取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法

庭辩论，并让各方当事人把庭审中的意见认真整理成书面材

料，在十日内提交给法庭，此后法庭将择日宣判。 七、庭外

闲话。 尽管被处罚律师在法庭辩论中明显占了上风，并且二

审的法官素质又明显地高于一审法官的素质，但被处罚律师

包括A省所有知情的律师对本案并不抱任何幻想。因为他们

知道A省司法厅的权力和活动能力有多大，“在这里是没有

法律可言的”。但被处罚律师L似乎对我国法制建设还抱有很



大的希望，他在坚信，只要坚持申诉，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

进步，本案一定会翻过来的。并且，他还针对本案二审是否

维持A省司法厅行政处罚列出了五大恶果和五大好处： 1、维

持A省司法厅行政处罚的五大恶果： ①、对被处罚的律师不

公正，并使之丧失律师执业权力，浪费国家的法律服务资源

。 ②、对A省司法厅不利，因为全国法律业内人士都知道这

个处罚是错误的、违法的。如果二审法院维持了该处罚决定

，除了让大家认为A省司法厅以权压法、固守错误之外，不

会得到任何好评。 ③、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利。该处

罚如果再次得以维持，以后的申诉和再审是必然的，各方当

事个人还要为此案唇枪舌剑地争执下去，甚至会引发一些难

以想像的后果，从而影响社会的和谐。 ④、对党的事业不利

。党的“十七大”不仅提出了“弘扬法制精神”的口号，并

作出了“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持社会主义

法制统一”的具体要求，A省司法厅的处罚与“十七大”的

上述精神和要求相悖，是给党的形象抹黑。 ⑤、影响我国整

体的司法形象，把本来不属于行贿的行为都“认定”为行贿

，扩大了打击面，放大了司法腐败的问题，使我国的司法现

状被人为地妖魔化，同时也会使更多的人特别是律师更加不

相信法律。法律失信则是一个国家最危险的事。 2、撤销A省

司法厅行政处罚的好处： ①、A省司法厅可以按“违纪”给

予相关律师停业的处罚，照样有“面子”，被处罚律师一般

也不会再提诉讼，因为他们仍属A省司法厅管理，不但不敢

再对处罚“说三道四”，并且有些人很可能还会对司法厅的

“宽宏大量”感恩戴德。 ②、有利于树立司法厅严格依法、

有错必纠的良好形象，“政府改正一个错误要比做十件好事



更能感动老百姓”这是大家共知的常理。 ③、有利于社会和

谐发展，从此息诉宁人。被处罚的律师会接受教训，更加努

力地工作，而更多的律师和老百姓会对我们的法律信任有加

。 ④、对党的事业有利。本案处罚的撤销，将使全省仍至全

国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的处罚标准相对统一起来，从而体现

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使党的十七大

提出的“加强宪法和法律的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

平等”得到具体落实。 ⑤、对我国在国际上的司法形象有利

。我国的司法现状并不象有些境外媒体和一些人感觉得那么

差，通过撤销该处罚，还事物的本来面目，使一些人明白，

中国律师的行贿和中国法官的受贿，都不是“普遍现象”，

从而有效地维护我国在国际上的司法公正形象。 A省司法厅

何去何从，H市中级法院如何判决，现在还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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